
商业秘密作为企业知

识产权的重要组成内容之

一， 在市场的竞争中起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甚至

是核心作用， 而劳动者是

企业中最接近商业秘密的

人。

企业在日常经营中要

加强商业秘密的保护和防

范， 劳动者也应当加强商

业秘密的保密意识， 尤其

是要避免“无心之失”。

否则不仅可能对企业造成

重大损害， 而且可能对自

己造成不良后果。 我们来

看一个案例。

黄小姐是某公司研发

部负责人的秘书， 某日，

该公司研发部开会讨论项

目研发的最新进展和存在

的问题， 由于有外籍研发

工程师参会， 与会者都用

英语发言。

在旁听过程中， 黄小

姐觉得其中一位工程师的

英语比较蹩脚， 便将其发

言内容发到了朋友圈。 公

司得知后， 认为黄小姐泄

露了公司的商业机密， 严

重损害了公司的利益， 如

果被竞争对手知晓将产生

不可预料的后果。 于是，

公司以黄小姐泄露商业秘

密、 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

度为由解除了劳动合同。

黄小姐认为公司小题大

做， 不服该决定并要求继

续履行劳动合同。

本案在仲裁阶段经过

调解， 黄小姐认识到自己

的问题， 考虑到她在公司

多年， 没有犯过其他错

误， 此次也的确是“无心

之失”， 公司同意与其协

商解除劳动关系， 黄小姐

则撤回其全部请求。

本案虽然经过劳动争

议仲裁委员会的调解结

案， 但也提醒劳动者要提

高保密意识。 对于工作场

合接触到的与工作有关的

事物， 千万不要“随手

拍” “随手发”， 稀里糊

涂地泄露了公司的商业秘

密。

这样做轻则丢了工

作， 重则可能还需要要承

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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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应避免“无心之失”

对于工作场合接

触到的与工作有关的

事务， 千万不要 “随
手拍 ” “随手发 ” ，

稀里糊涂地泄露了公
司的商业秘密。

□上海通乾

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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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律师的形象

不管处在怎样的

法系， 辩护律师的职

责是不变的： 尽可能
地查明案件事实， 最

大程度为自己的当事
人辩护， 同时也要保

持公平正义的心。

游客参团后又退团的责任

□四川华旅

律师事务所

何琳琳

旅行社在业务流

程中必须完善采购 、

支付和沟通记录的留
存， 以便发生解约情

况时结算费用和追究
违约责任。

□广东法制盛邦

律师事务所

张德明

在参团旅游时常常会碰

到这样的情况， 游客因为各

种原因在出行日之前要求退

团， 而对于这种情况， 在双

方订立的合同中往往约定了

相应的退费比例， 比如提前

六天要求退团， 旅行社收取

团费 20%的损失费用。

但有些游客提出： 你要

求我承担损失， 就必须举证

具体的损失， 这当然是合情

合理合法的要求。

根据《旅游法》 第六十

五条规定： 旅游行程结束

前， 旅游者解除合同的， 组

团社应当在扣除必要的费用

后， 将余款退还旅游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二条也

明确， 旅游行程开始前或者

进行中， 因旅游者单方解除

合同， 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

者退还尚未实际发生的费

用， 或者旅游经营者请求旅

游者支付合理费用的， 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

一般来说， 对于旅行社

已经产生的费用或损失， 主

要有两方面的材料需要准

备： 一是已经向供应商下过

采购计划， 且已支付费用；

二是已支付的费用不可退，

不可退的费用有多少。

因此， 接单旅行社一般

需要提供与地接社的合作协

议、 地接社向供应商购买服

务以及办理签证等事项的转

款流水、 地接社提供的供应

商损失证明、 地接社与接单

旅行社的对账单、 游客的旅

游合同， 有些情况下接单旅

行社还需要提供地接社与供

应商的沟通记录或者供应商

的扣款凭证。

如果旅行社以地接社为

合作相对方， 地接社提供损

失证明对应接单旅行社对地

接社的打款记录， 可以证明

实际损失； 如果旅行社以履

行辅助人（供应商） 为合作

相对方， 供应商的扣款证明

可以证明实际损失； 如果前

述扣款证明不便提供， 则可

以提供与供应商的沟通记

录， 包括供应商拒绝退费的记

录， 那么旅行社实际损失的证

据链也可形成。

游客参团后又退团， 给旅

行社额外造成损失的， 旅行社

还可以要求游客承担违约责

任。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

在 2021 年 7 月的 《民事审判

实务问答》 中曾对这一问题作

出过解释说明： “旅游者享有

的单方解除权不会导致旅游合

同中违约金条款无效， 只是在

旅游者实际行使该权利时， 违

约金条款未必能够适用。 首

先， 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是两

个不同的问题。 旅游者单方解

除合同的权利， 是由旅游合同

的人身性质决定的， 其与当事

人在旅游合同中约定违约金赔

偿条款并无冲突。 旅游者享有

这项单方解除权的事实， 不会

使违约责任条款无效。 其次，

即便旅游者实际上行使了单方

解除权使合同解除， 违约责任

条款依然有效， 只是未必能够

适用。 《民法典》 第五百六十

七条规定： ‘合同的权利义务

终止， 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

理条款的效力。’ 据此， 违约

金条款的效力独立于合同的其

他条款， 不因合同解除而失

效。 但是， 有效并不等于其能

够得到适用， 其可适用性与当

事人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有直接

关联， 具体可分为两种情形：

一是当事人均无违约行为， 旅

游者行使单方解除权解除合

同。 由于行使单方解除权的行

为本身并不构成违约， 故不产

生违约责任， 违约金条款无从

适用， 但这并不等于免除旅游

者所有的民事责任。 根据前述

《规定》， 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

应当据实结算旅游费用， 多退

少补。 二是当事人一方存在违

约行为， 旅游者依然行使单方

解除权解除合同。 此时， 对合

同解除前的违约行为， 违约方

仍应当依照违约责任条款向对

方支付违约金。”

总之， 旅行社在业务流程

中必须完善采购、 支付和沟通

记录的留存， 以便发生解约情

况时结算费用和追究违约责

任。

对于辩护律师的形

象， 许多人的直观印象往

往来自 香港 的影视 作

品———律师身穿律师袍在

庭前为被告人辩护， 气势

常常盖过了控方。

这当然不是凭空捏造

的景象， 香港由于主要沿

用了英美法系， 律师确实

是这样为当事人辩护的。

但是， 我们千万不能仅仅

通过香港影视剧来认识和

了解律师。

英国作为英美法系的

代表之一， 最早是凭法官

断案的， 并没有系统的成

文法律。 法官多是知识渊

博、 品格高尚之人。 但

是， 这种仅凭法官判断的

制度当然存在缺陷， 于是

英国采取了很多措施来促

使法官判案更加公正， 陪

审制和法庭辩论的对抗制

就是众多措施中最具代表

性的。

法庭辩论的对抗制也

给了英美法系下的律师很

大的发挥空间。 我们看到

香港影视剧中那些在法庭

中走来走去， 到证人面前

盘问， 到法官面前陈词

的， 便是英美法系下的律

师。

而在另一大法系———

大陆法系中， 则采用了纠

问制的刑事案件庭审方

式。

在纠问制中， 庭审辩

论时， 法官是主导， 大部

分时间是由法官来发问，

律师不能随意在法庭中走

动， 只能坐在指定的位置

上。

我国的刑事诉讼主要

借鉴了大陆法系的模式，

整体还是参照成文法由法

官定罪量刑， 这就决定了

律师不可能如英美法系中

的律师那样可以随意发

挥。

大陆法系的纠问制也

好， 英美法系的对抗制也

罢， 很难说孰优孰劣。

很多人小时候看了香

港影视剧中威风凛凛的律

师， 觉得热血沸腾， 进而

产生了学习法律和当律师

的念头， 但是在观摩过真

实的庭审后， 多数人对律

师在庭上的表现是略感失

望的， 觉得律师不能随意

发挥。

当然， 不管处在怎样

的法系， 辩护律师的职责

是不变的： 尽可能地查明

案件事实， 最大程度为自

己的当事人辩护， 同时也

要保持公平正义的心。

不管在什么法系中执

业， 能通过合法手段最大

限度维护当事人的权利，

就是一个好律师。


